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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調處成立案例

案例一：證券交易糾紛

【事實背景】

投資人廖君於甲證券商以融資買進A股票，因股市震

盪，廖君於某日股市開盤前之8時45分向營業員表示不願意

補繳保證金，請營業員逕自就A股票予以斷頭處分，惟營業

員卻延至9時6分才以市價掛出，致當日錯失成交機會，後至

第三天才賣出成交，因而增加6萬餘元之虧損。廖君認該損

失應由證券商負責，向投保中心就其損害申請調處。

【調處結果】

本案召開2次調處會議，經調處委員協調後，甲證券商

同意廖君於償還該公司3萬元後，拋棄其餘請求權；另同意

於廖君履行前述約定後向台灣證券交易所申報廖君信用違約

結案，前揭條件經雙方達成協議，本案調處成立，本件調處

書已報經台北地院核定。

案例二：發行公司之員工配股糾紛

【事實背景】

李君任職於乙公司期間，該公司每年盈餘無償配發分

紅股票予員工，並要求員工簽訂同意股票質押集保3年，若

於期間內離職，即應無條件歸還公司等條件限制之約定書。

事後李君離職，乙公司以上述約定事由，表示李君未完成股

票過戶而認定其未完成離職手續，並扣押李君之員工配股及

薪資。李君就前揭糾紛向投保中心申請調處。

【調處結果】

本案經召開調處會議後，乙公司同意交付

李君其名下所有之員工配股及現金股利，並

返還薪資；另李君亦向乙公司承諾其於該

公司任職期間未從事競業禁止行為。本案調

處成立，本件調處書已報經台北地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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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期貨交易糾紛

【事實背景】

投資人陳君於丙期貨公司開立帳戶從事指數期貨交

易，丙公司營業員卻偽造陳君簽名，擅自利用其帳戶買賣期

貨，並變更對帳單地址，陳君發現該情事後，其帳戶資金餘

額已由原存入之90萬餘元虧損至2仟餘元，向投保中心就其

損害申請調處。

【調處結果】

本案經召開調處會議後，丙期貨商對於該公司營業員

因擅自利用陳君帳戶交易所造成之損害，願意賠償陳君69萬

元，前揭金額經陳君同意，本案調處成立，本件調處書已報

經台北地院核定。

案例四：投顧退費糾紛

【事實背景】

投資人吳君於收聽電台廣播節目時，聽到丁投顧公司

之某老師於其所主持之理財節目中，宣稱能以客戶提供之

100萬元為客戶代客操作，若賺取100萬元之獲利，會期即結

束，吳君遂加入丁投顧公司之會員，繳交10萬元之會費，並

於契約載明前述條款。後雙方同意由某證券商營業員負責下

單買賣，然會期結束後，吳君不僅未達成獲利之目標，反而

虧損40萬元。吳君欲請丁投顧公司退還會費，向投保中心申

請調處，並向主管機關檢舉丁投顧公司所為獲利保證及違法

代客操作之行為。

【調處結果】

本案經召開調處會議後，丁投顧公司表示願意對該公

司前離職員工於委任契約上所作不實之陳述負應有之責任，

退還吳君會費9萬元，前揭金額經吳君同意，本案調處成

立，本件調處書已報經台北地院核定。

地址：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178號12樓

電話：(02)2712-8020  傳真：(02)2547-2925

               

查 詢 本 手 冊 相 關 內 容

請上投保中心網站  www.sfipc.org.tw

投 資 人 服 務 專 線  (02) 2712-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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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處制度及調處成立
案例介紹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送請管轄法院
審核

投保中心受理調處案件，依投資人請求調處金額

之大小，分別適用一般調處程序及小額調處程序：

（一）一般調處程序（申請調處金額超過新台幣  

100萬）：

       所謂一般調處程序，係指相對人對投資人申請

調處之案件得表示是否接受調處，若相對人

願意接受調處，投保中心將召開調處會議。

（二）小額調處程序（申請調處金額低於新台幣100

萬元（含））：

       小額調處程序雙方當事人應於調處期日到場協 

商，如相對人不到場，調處委員得提出調處方

案。若當事人未對調處方案表示不同意，即視

為調處成立，若當事人為不同意之表示，經另

定調處期日而未到場時，亦視為調處成立。

【圖二】小額調處流程簡圖：

因此，投資人若能透過調處制度處理證券投資或期貨

交易糾紛，將可使權益透過訴訟外之程序為更快速妥

當之處理。

當投資人遇上證券投資或期貨交易糾紛，致使

自身權益受有損害，除可以提起訴訟請求法院裁判

外，尚可透過調處機構調解，避免進入訴訟程序。

若調處事件經調處成立，並送請法院審核，即與民

事確定判決具有相同的效力。

投保中心依投保法設置調處委員會，專門處理

投資人與發行人、證券商、證券服務事業、期貨業、

交易所、櫃檯買賣中心、結算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間，因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買賣或期貨交易及其

他相關事宜所生之民事糾紛。因此，當投資人遇到上

述情形時，可以向投保中心申請調處。

什麼是調處？

【圖一】一般調處流程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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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

人保護中心（以下簡稱投保中

心）是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

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

法）成立之保護機構。主要業

務係為投資人提供諮詢、申

訴、民事爭議事件之調處、並

為投資人提起團體訴訟或仲裁

等服務；另投保中心亦設有保

護基金，對證券商或期貨商因

財務困難，而對投資人或交易

人違約時，辦理善意證券投資

人及期貨交易人之償付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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